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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95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1日（星期五）上午 9時 

二、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3樓西側會議室 

三、主席：王主任委員展星              記錄：陳坤亮  

四、出席委員：王毓正  李孟哲  林國明  陳汶津  陳琪苗   

              陳汶津  黃正彥  黃俊杰  張瑞星  廖欽福   

              蕭淑芬  朱瑞麟  

五、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六、訴願案件審議事項： 

第一案：審議鄭 OO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

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年 7月 13日環清廢裁字第

107071812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6款規定，

不受理其訴願。 

第二案：審議巫 OO因撤銷不動產買賣登記事件，不服臺南市東南

地政事務所 107年 7月 20日東南地所登字第 1070068331

號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駁

回其訴願。 

第一案：審議杜 OO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

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10 月 16 日環清廢裁字

第 107102740 號及同日第 107102742 號等 2 件裁處書，

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定，撤銷原處

分，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1 個月內另

為適法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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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審議張 OO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

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年 10月 2日環清廢裁字第

107102617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駁回

其訴願。 

第五案：審議蔡邱 OO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

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年 6月 13日環清廢裁字

第 106062221 號、107 年 8 月 21 日環清廢裁字第

106083179號、107年 10月 18日環清廢裁字第 106103926

號等 3件裁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2款規定，

不受理其訴願。 

第六案：審議汪 OO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

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年 8月 16日環清廢裁字第

107082095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1款規定，

不受理其訴願。 

第七案：審議李 OO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

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10 月 18 日環清廢裁字

第 107102769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駁回

其訴願。 

第八案：審議李 OO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

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10 月 23 日環清廢裁字

第 107102840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駁

回其訴願。 

第九案：審議邱 OO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

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8 月 1 日環清廢裁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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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962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駁

回其訴願。 

第十案：審議陳 OO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

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10 月 18 日環清廢裁字

第 107102770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駁

回其訴願。 

第十一案：審議吳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

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年 9月 21日南市工園一字

第 1071059897號函所為之裁處，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十二案：審議莊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

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年 9月 18日南市工園一字

第 1071036817號函所為之裁處，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十三案：審議嚴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

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10 月 11 日南市工園一

字第 1071115905號函所為之裁處，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規定，

撤銷原處分。 

第十四案：審議李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

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10 月 15 日南市工園一

字第 1071162996號函所為之裁處，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規定，

撤銷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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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案：審議林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

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10 月 26 日南市工園一

字第 1071209401號函所為之裁處，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規定，

撤銷原處分。 

第十六案：審議張 OO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

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年 9月 26日南市工園一字第

1071065287號函所為之裁處，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十七案：審議吳蔡 OO 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

件，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10 月 12 日南市工

園一字第 1071119535號函所為之裁處，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十八案：審議黃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

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年 10月 2日南市工園一字

第 1071093356號函所為之裁處，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十九案：審議吳 OO因長期照顧營養餐飲服務溢領補助款事件，

不服臺南市政府照顧服務管理中心 107年 10月 9日南

市社照字第 1071127758號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規定，

撤銷原處分。 

第二十案：審議張 OO因現有巷道認定事件，不服臺南市白河區公

所 107 年 7 月 19 日所農建字第 1070478928 號及 107

年 8 月 27 日所農建字第 1070553761 號等 2 函，提起

訴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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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二一案：審議 OOOO股份有限公司因房屋稅事件，不服臺南市政

府財政稅務局臺南分局 107年 9月 28日南市財南字第

1073122394號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人申請退還 95 年至 97 年房屋稅款部分，為

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駁回其訴願；

另申請退還 98年至 107年房屋稅款部分，為有理由，

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定，撤銷原處分，由原處分機關

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第二二案：審議劉 OO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臺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07年 10月 8日環清廢裁字第 107102694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二三案：審議 OO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9 月 18 日起至 107 年

10月 15日按日連續裁處其新臺幣 1,200元等 28件裁

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二四案：審議李 OO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臺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07年 9月 18日環清廢裁字第 107092451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二五案：審議 OOOO廠有限公司因申請閱覽卷宗事件，不服臺南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9 月 7 日環水字第

10700084505號函，提起訴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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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定，撤銷原

處分，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1 個月

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第二六案：審議卓 OO因超額移撥事件，不服臺南市南新國民中學

107 年 8 月 30 日南新中人字第 1070856383 號函，提

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移轉管轄予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第二七案：審議買 OO因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對其申請現有巷道廢止

事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課予義務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2條第 1

項規定，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 個

月內速為處分。 

第二八案：審議林 O策、林王 OO因地價稅事件，不服本府 107年

10 月 1 日府法濟字第 1071060128 號訴願決定書，申

請再審案。 

決    議：本件再審申請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97條、行政院

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條第 1

項規定，不受理其再審之申請。 

第二九案：審議王 OO因警察職權行使法事件，不服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第二分局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所為交通違規盤查

程序，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三十案：審議蔡 OO因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事件，不服臺南

柳營區公所 107年 8月 15日柳所農建字第 1070548565

號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三一案：審議李 OO因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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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 107 年 9 月 12 日「107 年度 0823 熱帶低壓水

災農業天然災害審核通知」，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三二案：審議林 OO因房屋稅籍事件，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

局佳里分局 107年 8月 1日南市財佳字第 1072753119

號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

定，不受理其訴願。 

第三三案：審議 OOOO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因地價稅事件，不服臺南

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臺南分局 107年 7月 17日南市財局

字第 1073170507號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三四案：審議傅 OO因地價稅事件，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新化分局 107 年 9 月 14 日南市財新字第 1072922383

號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三五案：審議陳 OO因地價稅及房屋稅事件，不服臺南市政府財

政稅務局臺南分局 107 年 9 月 26 日南市財南字第

1073217309號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三六案：審議洪 OO因未辦繼承土地列管事件，不服臺南市政府

地政局 107年 10月 11日南市地籍字第 1071149831號

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

定，不受理其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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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七案：審議鄭 OO因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事件，不服臺南市

七股區公所 107 年 7 月 9 日所社字第 1070458286 號

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三八案：審議 OOOO股份有限公司因區段徵收土地點交事件，不

服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07 年 3 月 1 日南市地徵字第

1070241440 號及 107 年 4 月 18 日南市地徵字第

1070397232號等 2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備註：本件經依職權通知訴願人到場陳述意見，並經原處分

機關代表列席說明。 

第三九案：審議姜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下營區公

所 107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2237號函，提起

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四十案：審議柯 OO、柯顏 OO 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

市下營區公所 107年 10月 12日所社字第 1070685488

號函，提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四一案：審議侯謝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北門區

公所 107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2868號函，提

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四二案：審議邱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麻豆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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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107 年 10 月 5 日麻所社字第 1070673636 號函，提

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四三案：審議王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北門區公

所 107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2868號函，提起

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四四案：審議王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北門區公

所 107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2868號函，提起

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四五案：審議陳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北門區公

所 107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2923號函，提起

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四六案：審議陳洪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北門區

公所 107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2923號函，提

起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四七案：審議王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北門區公

所 107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2923號函，提起

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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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八案：審議李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學甲區公

所 107年 10月 12日所社字第 1070686031號函，提起

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定，撤銷原

處分，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1 個月

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第四九案：審議吳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北門區公

所 107 年 10 月 9 日所社字第 1070675817 號函，提起

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第五十案：審議陳 OO因住戶淹水救助事件，不服臺南市北門區公

所 107年 10月 11日所社字第 1070683046號函，提起

訴願案。 

決    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駁回其訴願。 

 

 

 

 

 

 

 


